[bookmark: _GoBack]附件3
项目申报单位诚信承诺书
（本承诺书随申报材料装订）

嘉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为确保项目申报及实施符合相关规定，防止出现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我们郑重承诺：
    一、严格按有关要求和规定进行项目申报，同一项目不重复申报多个市级专项资金奖励（补助）项目。
    二、所有申报材料均真实、完整、合法，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三、主动配合相关部门组织的初审、核查、审计、评估。
    四、本人及单位如有任何虚报、冒领、造假等骗取资金的违规行为，经查证属实，自愿退回领取的所有资金，并被纳入不良信用记录、取消三年市级发展与改革专项资金服务业项目申报资格的后果已知悉，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经办人（签字）：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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